实验室研究生培养的实施办法（2019试行案）

遵照中国科学院大学、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的有关规章制度，制定本实验室的具体实施办法，以提高实验室的研究生培养成效。

1、 工作纪律（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））
1） 研究生要围绕实验室的工作目标、在导师指导下开展工作，切实贯彻导师负责制。
2） 研究生不得进行影响工作的事情，如弄虚作假、在工作场所玩游戏或看电影等。违反者，一经发现，停发该生的实验室研究生补助津贴至少1个月，暂停其有关的实验室办公事务，直至该生做出深刻检讨，通告实验室3天无异议后，再行恢复。情节严重者，上报软件所，进行相关处理。
3） 研究生要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并按照各办事流程处理相关事务。有违纪者，按相关规定处理；拒不执行相关处理的，参照2)的方式处理。

（实验室实习生的工作纪律要求，参照处理）

2、 毕业要求
实验室研究生申请毕业时，要满足中科院软件所有关毕业的相关要求，且所取得的科研成绩满足导师的科研要求，并达到以下必要条件之一：
· 申请博士毕业的，作为第一作者（导师除外）至少发表CCF-A/B、Core-A*/A类长文1篇，并作为作者发表论文的积分不少于5分。（2019年9月1日后实行）
· 申请硕士毕业的，作为第一作者（导师除外）至少发表发表计算积分的论文1篇，或作为作者发表论文的积分不少于3分。（2018年9月1日后实行）
· 取得突出科研成绩（本实验室享有知识产权），有本实验室5名及以上人数的博士生导师（要求是当年度招生目录上的博士生导师）签名的推荐书在实验室公示3天后无异议，并得到实验室教育小组讨论同意。（2018年9月1日后实行）

注1：论文积分只考虑CCF-A/B/C、Core-A*/A/B和一级学报的长文和工具论文；各类论文的计分方式如下：CCF-A/Core-A*, 4分；CCF-B/Core-A, 2分；CCF-C/Core-B/一级学报, 1分。
注2：论文必须有“计算机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”、“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”、“中国科学院大学”的中/英文署名。

3、 学位论文处理 （2017年9月1日后实行）
1） 学位论文处理流程，按照中科院软件所相关规定执行。
2） 本实验室所有学位论文评阅均盲审处理。

4、 硕士生培养的开题、中期考核办法
1） 按照软件所的相关安排进行。
2） 开题考核时，分两类处理：
a)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，由其导师自行组织：
· 作为第一作者（导师除外）发表了计算积分的论文。
· 作为主要贡献者有软件研发方面的高水平成果且得到本实验室5名及以上人数的博士生导师（要求是当年度招生目录上的博士生导师）签名认可。
b) 参加实验室统一组织的开题考核，且其中不少于10%的人为考核不通过或警示。
3） 中期考核时，分两类处理：
a) [bookmark: _GoBack]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，由其导师自行组织：
· 达到实验室有关毕业的论文发表要求。
· 作为主要贡献者有软件研发方面的突出科研成果且本实验室5名及以上人数的博士生导师（要求是当年度招生目录上的博士生导师）签名认可其成绩达到毕业要求。
b) 参加实验室统一组织的中期考核，且其中不少于10%的人不予考核通过（开题考核时有警示者，同等情况下倾斜处理）。
4） 对于博转硕的情况，必须参加实验室的中期考核。
如果其研究生入学已满3年，其开题考核，由其导师负责处理；
否则，需要参加实验室的开题考核。

（本办法由计算机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小组负责解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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